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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4月26日

根据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

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排排网”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23年4月27日起，本公司将

增加排排网为旗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 同时，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

求，经本公司与排排网协商一致，自2023年4月27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排排网费

率优惠活动。

一、新增代销基金如下：

序号 产品代码 产品名称

申购赎

回业务

定期定额投

资

转换

业务

是否参加

费率优惠

1 006896 新华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2 006897 新华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3 001004 新华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二、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定投” ）是基金申购的一种业务方式，指在一定的投资

期间内投资者在固定时间、以固定金额定期申购基金。 排排网接受投资者的基金定投业务

申请后，根据投资者指定的日期从投资者签约的资金账户内自动扣划约定的款项用以申购

基金。投资者在开办上述基金定投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上述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业

务。

1、定投业务的办理时间

定投业务申请办理时间为该基金开放日的开放时间， 具体办理时间详见排排网的公

告。

2、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投业务适用于依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的约定可以投资

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

3、申请方式

3.1凡申请办理定投业务的投资者， 须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 （已开户者除

外），具体开户程序请遵循排排网的规定。

3.2已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排排网的规定。

4、申购日期

4.1投资者应遵循排排网的规定与其约定每期扣款日期， 该扣款日期视同为基金合同

中约定的申购申请日（T日）；

4.2排排网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进行扣款。 若遇非

基金开放日则顺延到下一基金开放日，并以该日为基金申购申请日。

5、定投业务起点

通过排排网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额均为1元人民币。定投业务不受日常

申购的最低数额限制与最高数额限制。

6、交易确认

6.1以每期实际扣款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基金份额确认日

为T＋1日，投资者可在T＋2日查询相应基金申购确认情况。

6.2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如无另行公告，定投业务也将做暂停处理。

7、“定投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投资者办理变更每期投资金额、申购日期、签约账户等事项，或者终止定投业务时，具

体办理程序请遵循排排网的有关规定。

三、基金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是指开放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转换为同

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1、办理日常转换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本公司公告

暂停申购或转换时除外）。 由于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

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投资者应参照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2、基金转换费用

2.1每笔基金转换视为转出基金的一笔基金赎回和转入基金的一笔基金申购。 基金转

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及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2.2转入基金时,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转入基金

申购补差费用；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转

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

差。

2.3转出基金时,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收取的赎回

费用不低于25%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2.4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

2.5转换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截位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2.6转换份额的计算步骤及计算公式：

第一步：计算转出金额

（1） 非货币基金转换至货币基金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2） 货币基金转换至非货币基金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货币市场基金应转出的

累计未付收益

第二步：计算转换费用

转换费用＝赎回费用＋补差费用

赎回费用＝转出金额×赎回费率

补差费用：分别以下两种情况计算

（1）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补差费用＝（转出金额－赎回费用）×（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1＋（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2）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补差费用＝0

第三步：计算转入金额

转入金额＝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第四步：计算转入份额

转入份额＝ 转入金额÷转入基金转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3、基金转换业务交易规则

3.1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由同一销售机构销售、 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并在同一基

金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3.2基金转换采取定向转换原则，即投资者必须指明基金转换的方向，明确指出转出基

金和转入基金的名称。

3.3单笔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份额及赎回时或赎回后在单个交易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

的最低余额请参考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3.4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

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如果涉及转换的基金有一方不满足

本状态要求，基金转换申请处理为失败。 基金账户冻结期间，不受理基金转换交易申请。

3.5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最终转换份额的确认以申请受理当日转出、转入基金的

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3.6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Ｔ＋1日对投资者Ｔ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

有效性确认，并办理转出基金的权益扣除，以及转入基金的权益登记。 在Ｔ＋2日后（包括

该日）投资者可向销售机构查询基金转换的确认情况。 基金转换成功后，投资者可于T＋2

日起赎回转入基金。

3.7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该基金赎回申请总份额加上基金转换中转出申请总

份额扣除申购申请总份额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申请总份额后的余额） 超过上一开放日基金

总份额的10%时，为巨额赎回。 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权，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

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

不予以顺延。

3.8基金转换只能在相同收费模式下进行。 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只能转换到前端收费

模式的其他基金，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只能转换到后端收费模式的其他基金。 货币市场基

金与其他基金之间的转换不受本收费模式的限制。

3.9当投资者将持有本公司旗下的货币基金份额转换为非货币基金份额时， 若投资者

将所持货币基金份额全部转出，则基金账户中货币基金全部累计未付收益一并转出；若投

资者将所持货币基金份额部分转出， 且投资者基金账户中货币基金累计未付收益为正收

益，则累计未付收益继续保留在投资者基金账户；若投资者将所持货币基金份额部分转出，

且投资者基金账户中货币基金累计收益为负收益，则根据基金转出份额占投资者所持全部

货币基金份额的比例转出相应的累计未付收益。

3.10基金转换业务遵循“先进先出” 的业务规则，即首先转换持有时间最长的基金份

额，如果同一投资者在基金转换申请当日，同时提出转出基金的赎回申请，则遵循先赎回后

转换的处理原则。

3.11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暂停基金转换适用有关

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暂停赎回和巨额赎回的有关规定。

四、参加费率优惠活动

费率优惠活动自2023年4月27日起开展，暂不设截止日期，若有变动，以排排网公告为

准。

在排排网上线代销的具有前端申购费率且支持费率优惠的开放式基金参加本次申购

及定投手续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基金名称、基金代码及费率折扣标准可咨询排排网客服或

通过排排网查询。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排排网申购我司上述适用基金（含定期定额投资），费

率优惠具体折扣以排排网公告为准。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上述适用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

告。

五、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在排排网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包括定期定额投资）、赎回等业务，具体办理

规则请遵循排排网的相关业务规定。

2、上述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排排网所有。

3、上述申购优惠活动的结束日期以排排网公告为准。

4、 本公司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转换的业务规则及有关限制， 届时本公司将另行公

告。

5、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

ncfund.com.cn）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以及

相关业务公告。

6、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宜

（1）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666-7388

网址：www.ppwfund.com

（2）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9-8866

网址：www.ncfund.com.cn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公司充分重视投资者教育工作，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为己任，特此

提醒广大投资者正确认识投资基金所存在的风险，慎重考虑、谨慎决策，选择与自身风险承

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做理性的基金投资者，享受长期投资理财的快乐！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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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4月25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4月25日上午0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3年4月2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萧华先生主持会议。

5、现场会议地点：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太平工业区公司办公楼二楼雅典学院会议室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1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86,

774,730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08,800,275股的70.1503%。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71,276,399股，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08,800,275股的66.3592%。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2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5,498,33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08,

800,275股的3.7912%。

4、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参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2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5,603,631股，占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408,800,275股的3.8169%。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

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6,749,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77,9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53％；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47％。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6,749,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77,9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53％；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47％。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6,749,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77,9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53％；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47％。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6,749,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77,9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53％；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47％。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6,774,7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5,603,63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长萧华先生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萧华先生、佛山市美尔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51,479,6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5,603,63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副董事长霍荣铨先生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霍荣铨先生、佛山市美尔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219,231,6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5,603,63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副总裁邓啟棠先生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邓啟棠先生、佛山市美尔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237,472,5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5,603,63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张旗康先生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张旗康先生、佛山市美尔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237,472,5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5,603,63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总裁萧礼标先生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萧华先生、佛山市美尔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51,479,6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5,603,63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谭淑萍女士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谭淑萍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286,591,1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5,603,63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度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6,774,7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5,603,63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七）、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6,774,7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5,603,63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关联股东萧华先生、霍荣铨先生、邓啟棠先生、张旗康先生、佛山市美尔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刘一军先生、谭淑萍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5,577,9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5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77,9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53％；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47％。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6,750,9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7％；反对23,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79,8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75％；

反对2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5,33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976％；反对1,440,63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0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163,0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7673％；

反对1,440,6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3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石磊律师、卢创超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

务所关于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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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暨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23年4月25日收到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李鹏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李鹏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监事会提出辞去第四届监事职务并不再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

同日，公司监事会收到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出具的会议决议。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全体与会职工代表一致同意选举袁媛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 根据《公司法》和《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袁

媛女士的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并按照《公司法》

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 李鹏先生辞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自2023年4

月25日起生效， 袁媛女士作为增补职工代表监事接替李鹏先生并与现任股东代表监事张得勇先生及职

工代表监事杨须地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公司监事会对李鹏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4月26日

附件：

袁媛女士，1986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建桥学院商务日语大专毕业。 曾任

职于上海菱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15年加入公司，现任订单管理部订单执行专员。

袁媛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国务院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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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5日（周五）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同花顺路演平台https://board.10jqka.com.cn/ir或同花顺APP端入口（同花顺

APP首页—搜索框输入“路演平台” 进入路演主页，点击“剑桥科技”路演厅）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网络文字互动方式举行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4日（周四）16:00前通过邮箱investor@cigtech.com进行

提问。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公司已于2023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2023年第一季度报

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3年5月5日（周五）15:00-16:00，以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并在信息

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5日（周五）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同花顺路演平台https://board.10jqka.com.cn/ir或同花顺APP端入口（同花

顺APP首页—搜索框输入“路演平台” 进入路演主页，点击“剑桥科技”路演厅）；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网络文字互动方式举行。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Gerald� G� Wong（中文名：黄钢）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谢冲先生；

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侯文超先生；

独立董事：秦桂森先生。

如遇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将会有所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参与：

（一）投资者可在2023年5月5日（周五）15:00-16:00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期间或之前，通过互联

网登录同花顺路演平台https://board.10jqka.com.cn/ir，进入剑桥科技直播间（链接），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使用同花顺APP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路演直播间进行提问互动交流。

（三） 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4日（周四）16:00前通过公司邮箱investor@cigtech.com向公司提

问，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60904272

电子邮箱：investor@cigtech.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同花顺路演平台https://board.10jqka.com.cn/ir或同

花顺APP端入口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在线交流内容，或者登录“上证e互动” 平台本公

司主页http://sns.sseinfo.com/company.do?uid=109019查阅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6日

鹏扬北证50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扬北证50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扬北证50成份指数

基金主代码 01811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年4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关于准予鹏扬

北证50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478号)《鹏扬北

证50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鹏扬北证50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类基金的基金简称 鹏扬北证50成份指数A 鹏扬北证50成份指数C

下属分类基金的交易代码 018114 018115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3】478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3年3月30日起至2023年4月21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3年4月25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2,225

份额类别 鹏扬北证50成份指数A 鹏扬北证50成份指数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24,904,639.77 164,253,063.95 389,157,703.72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单位：人

民币元）

57,808.77 48,203.49 106,012.26

募集份额（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224,904,639.77 164,253,063.95 389,157,703.72

利息结转的份额 57,808.77 48,203.49 106,012.26

合计 224,962,448.54 164,301,267.44 389,263,715.98

其中：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0.00 0.00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 0.00% 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 -

其中：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100,800.69 660.55 101,461.24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45% 0.00040% 0.026%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

确认的日期

2023年4月25日

注：(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由基金管理人

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3)本基金的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申请的成功与否必须以本基金基金份额登记

人的确认结果为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在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2个工作日之后，及时到销售机

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的查询，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400-968-6688和网站(www.

pyamc.com)查询交易确认状况。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将在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媒介上公告。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6日

安信睿见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4-26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安信睿见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安信睿见优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747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年4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和《安信睿见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的有关规定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安信睿见优选混合A 安信睿见优选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7477 017478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2〕2902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3年4月10日至2023年4月21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3年4月25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11,921

份额级别 安信睿见优选混合A 安信睿见优选混合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1,139,399,261.78 532,067,655.42 1,671,466,917.20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282,744.59 118,883.76 401,628.35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1,139,399,261.78 532,067,655.42 1,671,466,917.20

利息结转的份额 282,744.59 118,883.76 401,628.35

合计 1,139,682,006.37 532,186,539.18 1,671,868,545.55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 -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4,174,181.85 110,000.36 4,284,182.21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37% 0.02% 0.26%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

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3年4月25日

注：（1）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份；

（2）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100万份以上；

（3）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开始公告中规定。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和转换转出，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公告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

代表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88298� � � � � � � � � � �证券简称：东方生物 公告编号：2023-010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快报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于2023年2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2年度业绩快报，现对相关内容修正如下，本期

财务数据为公司年审会计师预审结果，具体以公司披露的2022年度定期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修正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后的增减变动

幅度（％）

修正前 修正后

营业总收入 873,612.21 876,793.81 1,016,916.77 -13.78

营业利润 353,866.88 252,821.01 577,639.89 -56.23

利润总额 348,713.68 247,075.24 576,996.56 -57.1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98,021.07 206,771.43 492,018.81 -57.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01,058.84 208,925.58 490,429.47 -57.40

基本每股收益（元） 17.74 12.31 41.00 -69.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29 25.03 104.83 -79.8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修正后的增减变动

幅度（％）

修正前 修正后

总 资 产 1,134,693.17 1,070,373.94 897,697.12 19.2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908,695.65 816,284.57 685,717.35 19.04

股 本 16,800.00 16,800.00 12,000.00 4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54.09 48.59 57.14 -14.97

二、业绩快报修正原因说明

（一）业绩快报差异的具体原因

1、业绩快报差异的具体原因

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 主要对与新冠检测试剂生产相关的存货及与新冠检测试剂生产相关的设备

等计提大额的存货跌价或资产减值准备，合计计提12.0974�亿元。

以上减值主要导致利润相关指标大幅度下调，其中营业利润由修正前35.39亿元下调至修正后25.28

亿元，利润总额由修正前34.87亿元下调至修正后24.71亿元，归母净利润由修正前29.80亿元下调至修正

后20.68亿元，归母扣非净利润由修正前30.11亿元下调至修正后20.89亿元，主要原因是基于公司2022年

度业绩快报披露至今，新冠检测试剂订单大幅度下滑，故对与新冠检测试剂生产相关的存货全部计提存

货跌价减值；对与为生产新冠检测产品相关的专用设备等资产大额计提资产减值，仅保留残值。

具体计提事项如下：

序号 项目

本年计提金额

（亿元）

说明

1

存货跌价准备 8.4329

与新冠检测产品生产相关的计提事项

其中：原材料 4.5880

产成品 2.6318

半成品 0.5933�

在产品 0.6198�

2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减值准备 3.2780�

3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0.2324

计提与收购子公司北京新兴四寰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与新冠检测试剂相关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4 商誉减值准备 0.1541

计提与收购子公司绍兴金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带

来的商誉减值准备

合计 12.0974

2、业绩快报更正的情况说明

2020-2022年全球范围内爆发新冠疫情大流行，经过三年共同抗疫，最终疫情防控取得了决定性胜

利。我国新冠疫情防控最终转向2023年1月8日起实施的“乙类乙管”常态化防控阶段。 2023年3月17日，

世卫组织表示今年有望不再将新冠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公司作为国内主要的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生产厂商和出口厂商之一，新冠疫情这三年，公司经历了多

轮应急保障生产，实时响应防疫检测需求。 2022年第四季度至2023年初，国内新冠疫情在向常态化防控

阶段转段期间，新冠抗原检测试剂应急需求大爆发，短期内出现严重供不应求的状态。 公司快速组织规

模化生产，以备紧急防控所需，过程中全国各省份梯次快速进入新冠疫情大流行，后续又在极短时间内

达到大流行高峰后快速回落，使得检测产品需求极短时间内大幅度下滑，最终导致公司出现大量库存，

后续国内常态化防控阶段，疫情的发展演变和检测产品的实际需求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本次财务数据根据公司年审会计师预审结果披露。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严格按照《会计准则》

相关规定进行，并且已与年审会计师进行充分沟通测算，与会计师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公司在前期披露2022年度业绩快报时，国内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的后续疫情演变情况尚存在

较大的不确定性，故没有进行相关的风险提示。

另外，公司自2020年半年度报告开始，历次半年报和年报都对“偶发性全球新冠公卫事件” 做持续

的风险提示，主要内容如下：公司经营业绩大幅度增长主要来自于新冠检测试剂，但新冠疫情属于全球

范围内爆发的偶发性公卫事件，随着疫情防控逐步放开，新冠检测需求及销售价格终将趋向常态化。 公

司未来能否快速弥补新冠经营业绩缺口，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后疫情时代公司或将面临经营业绩大幅度

下滑的风险。

三、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如有）、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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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日

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计划于2023年4月29日披露2023年第一季度

报告。 因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工作进展顺利，预计将比原计划提前完成全部编制工作。 经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时间由2023年4月29日变更为2023年4月27日。

公司董事会对此次变更定期报告披露时间给投资者带来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6日

兴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兴合安迎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兴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融证券” ）签署的代销协议，

自2023年4月27日起，国融证券开始代理兴合安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A：“兴合安迎混合

A” ，基金代码A：017813；基金简称C：“兴合安迎混合C” ，基金代码A：017814）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腾飞大道1号四楼

法定代表人 张智河

客服电话 95385 网址 www.grzq.com

2.兴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997-0188

网址 www.xhfund.com

重要提示：

1、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兴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2、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进行投资决策前，请仔细阅读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等信息披露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

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0170�证券简称：上海建工 公告编号：临2023-027

债券代码：136955�债券简称：18沪建Y3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建工” 或“公司” ）董事会收到公司副总裁蔡国强

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蔡国强先生因到龄退休，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

根据相关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对蔡国强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裁期间做出的贡献和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6日

北京京管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4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北京京管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等

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2.�董事长的相关信息

新任董事长姓名 梁望南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

任职日期 2023年4月25日

过往从业经历

1996年8月至2003年2月在北京粮食集团工作；2003年3月至10月在北京市委商

贸工委干部处工作；2003年11月至2009年4月在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工作；2009年5月至2022年10月在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人力资源

管理部、基金投资管理部等部门历任副总经理、总经理；2022年11月至今任北

京京国瑞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总经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本科学士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已按照相关规定向北京证监局备案。 朱瑜女士从2023年4

月25日起不再代为履行董事长职务。

北京京管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4月26日


